
 

武建协〔2020〕58 号 

 

各会员单位： 

本着推动行业进步、服务会员发展的初心，为提升行业

工人技术水平，减轻企业培训负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计划的通知》（人

社部发【2020】30 号）《关于印发武汉市企业新型学徒制职

业培训补贴办法（试行）的通知》（武人社发【2019】15 号）

等文件精神，协会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协助会员单位落实有

关惠企政策，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以工代训惠企政策落实 

1、以工代训对象 

2018年 1月 1日以后签订劳务合同在武汉市缴纳社保的

人员（非企业高管）。 

2、开班申报流程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扫瞄件； 

2）以工代训培训方案； 



3）以工代训申报表 

4）以工代训职工名册 

5）参加培训职工的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复印

件或扫描件 

6）《诚信承诺书》 

7）《职工劳动关系承诺书》； 

8）《武汉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对象分类统计表》 

3、申请补贴流程 

1）《武汉市以工代训补贴申请表》（每月提供，一式两

份）； 

2）《申请武汉市以工代训补贴职工名册》（每月提供）；  

3）以工代训期间工资发放凭证（每月提供，加盖单位

印章）； 

4）《以工代训考核成绩记录》（每月提供）； 

5）《以工代训考勤表》（每月提供，加盖单位印章）； 

6）培训证明材料：不低于 3 次不同日期的以工代训视

频（每次不低于 20 分钟）、每个培训日不低于 5 张不同培训

场景照片，照片、视频资料应标明日期和培训地点。 

4、补贴标准 

标准为每人每月补贴 500 元，政策执行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新型学徒惠企政策落实 

1、申报要求 

企业新进员工（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者转岗员工



都可以纳入企业新型学徒制。 

2、申报流程 

中央、省、市属企业和其他中大型企业新型学徒制通过

市职业能力鉴定指导中心申报，市财政承担补贴资金；小微

企业（纳税额不超过 300 万、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

总额不超过 5000 万三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即可认定为小型

微利企业）通过区人社部门申报，区财政承担补贴资金。按

文件企业申报表模板规范填写内容并附企业相关资料，向对

应部门提交备案申报材料即可。 

1）武汉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备案申报表； 

2）企业新型学徒制备案培训机构申报表； 

3）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实施方案； 

3、资金补贴 

资金由人社部门直接补贴到企业，补贴标准:按计划完

成培训任务，取得合格证书每人每年 4000 元，取得中级工

证书每人每年 5000 元，取得高级工证书每人每年 6000 元。

中级工培养周期 1 年，高级工培养周期 2 年，特殊情况可延

长至 3 年。企业学徒制培训班经备案审核通过后，市人社部

门向企业预支 50%的培训补贴资金，培训结束验收合格后拨

付剩余的 50%。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还可向市、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4、培训实施 

企业与培训机构联合办学，签订培训协议，双方协商向

培训机构支付一定培训费用。学徒培养的主体由企业承担，



培训机构按企业需求联合制定培训方案，双方共同出师资，

采取“校企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即企业通

过导师带徒、培训机构出培训师资与培训场地设施等（理论

授课可通过“互联网+”网络授课、老师上门授课、工作中

导师现场教学等灵活模式）。 

5、申报材料 

1）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及使用情况（相关凭证及费

用使用清单）； 

2）企业培训制度、待遇与技能挂钩激励机制建设情况

（培训管理手册、薪酬管理办法、工人技师聘任及待遇发放

管理办法、技能大师工作室办法、高技能人才选拔办法、导

师带徒管理办法）； 

3）学徒名册、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协会辅助工作 

1、配合会员单位与人社局沟通和申报工作，审核并指

导表格填报工作。 

2、负责牵头已批准单位的培训组织工作。 

3、配合企业培训取证及考核工作。 

四、协会服务小组成员 

组长：李红青 

组员：黄熙萍、张红艳、汪惠文、李明强、茅文炎、周

攀、程诚、安维红、姚瑞飞、何啸伟 

 

 



联系人：黄熙萍 13734008796 

        张红艳 13992897329 

联系电话：027-85748570 

 

附件：1.关于进一步简化以工代训经办流程的通知（武

人社函【2020】55 号） 

2.关于印发武汉市企业新型学徒制职业培训补

贴办法（试行）的通知（武人社发【2019】15 号） 

 

 

 

                                武汉建筑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11 日 

 

 

 

 

 

 

 

 

 

 

 



 

 

 

 

 

 

 

 

 

 

 

 

 

 

 

 

 

 

 

 

 

 

 

武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部             2020年 9月 11日 


